关于《兴国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工作

实施方案》(修订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积极性，切实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扎实推进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推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的指导意见》（水保〔2021〕381号）、《江西省水利厅、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的实施意见》（赣水水保字〔2022〕6号）及《关于印发<兴国县建设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兴府办字〔2022〕67号）精神，在总结2018-2020年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工作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奖补内容

（一）奖补资金

奖补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的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省级水利专项资金和市县财政资金。同时，要按照上级有关政策要求，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工作。

（二）奖补对象

自愿出资投劳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村组集体、专业大户、农户以及其他企业、社会组织等建设主体（主要立足于当地的、与治理区域或地块有直接关系的建设主体）。未经奖补程序确定的建设主体不予奖补。

（三）奖补范围

在上级业务部门批复的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实施方案确定的各项治理措施中，符合《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明确的工程、植物等水土保持措施，以及《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导则》(SL/T534-2023)明确的水土保持相关措施，均可纳入奖补范围。
三、实施办法

按照发布公告、自主申报、审核公示、签订合同、自主建设、工程验收、资金奖补等程序组织实施。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财政局、县水利局、县审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县水土保持中心及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以奖代补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抓好责任落实，确保以奖代补工作顺利实施。

（二）加强监督指导。县水利水保部门、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以奖代补工作的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各乡镇要为建设主体提供从自主申报到兑付资金全过程的技术咨询和监督指导。

(三)强化资金监管。要严格执行各项财经制度，强化以奖代补资金的管理，做到项目资金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项目成为阳光工程。

(四)加强建后管护。要督促建设主体加强建设成果后续[image: image1.png]


管护，按照“谁建设、谁管护”的原则，明晰以奖代补资金形成建设成果的管护责任。村组集体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建设的，管护责任归村集体或合作社组织；专业大户或农业企业等建设的，在承包或租赁期内管护责任归大户或企业。

（五）搞好技术服务。县水利水保部门要主动为建设主体提供规划设计、技术咨询和现场指导等服务。

（六）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做好政策解读，宣传以奖代补的重大意义、优惠政策，扩大社会影响，吸引更多投资主体积极参与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在全县营造关心、重视、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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